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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

定书的现况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一. 导言 
 
 

 本增编是德国、牙买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大会2004 年 12 月 2日第 59/36

号决议第 11段内的要求所提出的三件复文中的资料，是在主要报告之后收到的。
1
  

 
 

 二.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德国 
 

             [原文：英文] 

             [2006 年 9 月 12 日] 

1． 德国自 1954 年后就是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缔约国，自 1991 年后是

两项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德国还根据第一项议定书第 90 条提出了声明，承认

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管辖。德国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签订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
 2006月 8 曰 4 日以前收到的复文摘要见 A/61/222号文件。所有各复文的原文可在秘书处法律

厅编纂司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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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四公约》关于增加一个会徽的议定书（第三议定书），和关于——（第

三议定书）。已经开始进行批准程序，不久即将完成。并且已经开始批准关于发

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第二议定书（1999 年）的程序。 

2. 设立了一个专家组，由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德国红十字会的

代表以及专精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法学教授组成，就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执行、

发展、分发事项，向政府提供建议。 

3. 联邦国防部负责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根据《士兵

法律地位法》的规定，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协定、承诺都列

入德国武装部队所有军事人员训练课程。课程由法律顾问、法律教授、上级军官

负责讲授。在这些基础知识上，军事人员按照他们各自的任务层级，进一步接受

这方面的高深课程，这是他们被任命为军官或士官前的教育和训练的一部分。各

级部队士兵和军中文职人员都分发到《中央服役守则 15/1》（武装冲突中的人道

主义法——基本原则）、《中央服役守则 15/2》（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法——手

册）、《中央服役守则 15/3》（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法——文件），所以都可以查

阅有关国际条约。关于具体问题和各种情况的说明的阵地卡补充了那些文件。选

调出国执勤的部队再接受关于他们的任务和执勤地区直接有关的法律知识的训

练。 

4. 德国积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关于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立法措

施，已经于 2002 年 6 月列入德国国内法。关于国内刑法中有关德国同国际刑事

法院纵向合作的国内刑法修正案，列入另外一项法律，以便同国际法院的合作的

规章具有透明性且有一贯性，在可能范围内，使两国间司法合作的一切措施接受

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定。 

5. 德国又通过了违反国际法罪行的特殊刑法，在国内法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的罪行、或国际习惯法定为应处罚的罪行，定为刑事罪行，如灭绝种族罪、危害

人类罪、战争罪。 

6. 德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还可见于同至今不愿意签署或批准《罗马规约》或甚

至撤回签署的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德国将继续努力，以期达到目标，使那些

国家不再积极反对刑事法院，并且恢复对刑事法院采取“睦邻”政策。而且，德

国通过无数次的双边接触，已经把德国执行《罗马规约》的所遇到各种问题的经

验，告诉其他国家。 

7. 德国也继续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合

作,支持最近设立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8. 德国积极参与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贩运，以及反对使用人员杀伤地雷。

德国是《渥太华公约》缔约国，不生产或输出人员杀伤地雷。德国也签署并执行

许多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协定。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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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德国和挪威、荷兰一道，提出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中间商交易的原则，该原

则于2004年 12月通过；德国正在草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未来关于弹药问题《最

佳做法准则》的两章。 

9. 2001 年 12 月 21 日，德国同意,《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审议大会通过了最后文件，宣

言扩大了公约及其附件议定书的适用范围，适用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德国于

2005 年 1 月 26 日将接受书交存于秘书长。该修正案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对德国

生效。德国于 2005 年 3 月 3 日将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

的第五议定书的批准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是第五个交存批准书的国家。而且，

正在修正有关的武装部队各种服役规则，以便完全执行该议定书。 

 
 

  牙买加 
 

             [原文：英文] 

             [2006 年 9 月 12 日] 

 牙买加正在考虑立法，执行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

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 

 

 三. 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资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原文：英文/法文] 

             [2006 年 10 月 3 日] 

1. 我国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59/36 号决议收到的各文件中，（见 A/61/222 号

文件）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提出的资料，具体提到《1949

年 8 月 12 日内瓦四公约关于增加一个会徽的附加议定书》（第三议定书）。我国

也注意到许多国家采取步骤，批准该新的附加议定书，并在国内执行。 

2. 红十字委员会证实，第三议定书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通过，并将于 2007 年 1

月 14 日生效。我们高兴地向秘书长提供最新的缔约国/签署国名单如下： 

《1949年 8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增加一个会徽的附加议定书（第三议定书） 

缔约国 签署 批准/加入 生效 

安哥拉 2006年 3月 14日   

阿根廷 2006年 3月 13日   

澳大利亚 2006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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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签署 批准/加入 生效 

奥地利 2005年 12月 8日   

比利时 2005年 12月 8日   

玻利维亚 2005年 12月 8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2006年 3月 14日   

巴西 2006年 3月 14日   

保加利亚 2006年 3月 14日 2006年 9月 13日 2007年 3月 13日 

布隆迪 2005年 12月 8日   

加拿大 2006年 6月 19日   

佛得角 2006年 1月 10日   

智利 2005年 12月 8日   

哥伦比亚 2005年 12月 8日   

刚果 2005年 12月 8日   

哥斯达黎加 2005年 12月 8日   

克罗地亚 2006年 5月 29日   

塞浦路斯 2006年 6月 19日   

丹麦 2005年 12月 8日   

厄瓜多尔 2005年 12月 8日   

萨尔瓦多 2006年 3月 8日   

爱沙尼亚 2006年 3月 14日   

埃塞俄比亚 2006年 3月 13日   

芬兰 2006年 3月 14日   

法国 2005年 12月 8日   

德国 2006年 3月 13日   

加纳 2006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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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签署 批准/加入 生效 

希腊 2005年 12月 8日   

危地马拉 2005年 12月 8日   

洪都拉斯 2006年 3月 13日   

匈牙利 2006年 6月 19日   

冰岛 2006年 5月 17日 2006年 8月 4日 2007年 2月 4日 

以色列 2005年 12月 8日   

爱尔兰 2006年 6月 20日   

意大利 2005年 12月 8日   

肯尼亚 2006年 3月 30日   

列支敦士登 2005年 12月 8日 2006年 8月 24日 2007年 2月 24日 

立陶宛 2006年 6月 20日   

卢森堡 2005年 12月 8日   

马达加斯加 2005年 12月 8日   

马耳他 2005年 12月 8日   

摩纳哥 2006年 3月 15日   

瑙鲁 2006年 6月 27日   

尼泊尔 2006年 3月 14日   

荷兰 2006年 3月 14日   

新西兰 2006年 6月 19日   

尼加拉瓜 2006年 3月 8日   

挪威 2005年 12月 8日 2006年 6月 13日 2007年 1月 14日 

巴拿马 206年 6月 19日   

巴拉圭 2006年 3月 14日   

秘鲁 2005年 12月 8日   

菲律宾 2006年 3月 13日 2006年 8月 22日 2007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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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签署 批准/加入 生效 

波兰 2006年 6月 20日   

葡萄牙 2005年 12月 8日   

捷克共和国 2006年 4月 12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06年 7月 26日   

大韩民国 2006年 8月 6日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06年 9月 13日   

罗马尼亚 2006年 6月 20日   

圣马力诺 2006年 1月 19日   

塞尔维亚 2006年 3月 31日   

塞拉利昂 2006年 6月 20日   

新加坡 2006年 8月 2日   

斯洛伐克 2006年 4月 25日   

斯洛文尼亚 2006年 5月 19日   

西班牙 2005年 12月23日   

瑞典 2006年 3月 30日   

瑞士 2005年 12月 8日 2006年 7月 14 2007年 1月 14日 

 


